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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访问：  

1. 由申请人本人(或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签字并填写完整的签证申请表，并在签证申请表左上

方贴一张申请人的护 

照尺寸近照（照片背景须为白色）。 

如未成年人独自旅行，须提交由父母双方或其法定监护人亲笔书写并经公证处公证的许可书，

该公证书须经中国外交部认证。 

如未成年人与父母单方一起旅行，须提交由另一方父母获取法定监护人铅笔书写并经公证处

公证的许可书，该公证书须经中国外交部认证译件； 

如未成年人的父母（双方或单方）不在国内，上述许可书须经其父母（双方或单方）所在国

家的相关机构核证。  

除此之外，还须提交亲属关系或法定监护权归属的公证书，该公证书须经中国外交部认证。  

2. 申请人所持护照的有效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的有效期至少三个月。同时提供包括护照首页、

尾页、所有使用过的签 

证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如签证申请人持有旧护照，须同时提供旧护照原件)； 

3.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 

4. 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及英文翻译件；如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一致，须提供居住证明的原件、

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公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许可”的有效日期须超过所申请签证的

有效期至少六个月； 

5. 机票预订单及 / 或行程安排 (标明出入境确切日期的往返机票订单)。在未取得签证之前请勿付

款购买机票； 

6. 由下榻酒店出具的住宿费用已付款的确认函或其它住宿证明； 

7. 由塞浦路斯邀请方公司签发的正式邀请函(邀请函需包括以下内容：塞浦路斯邀请方公司的地

址、电话、传真、 签署邀请函的塞浦路斯公民的姓名、职位、签字或盖章、预计停留时间、

访问塞浦路斯的原因及访问日程安排)；除此之外，塞浦路斯邀请方公司还需填写《责任担保

函》。  

塞浦路斯邀请方公司须将邀请函和责任担保函直接传真至使馆。  

邀请函和责任担保函须由塞浦路斯邀请方公司在塞浦路斯核证官员面前签署。  

8. 由申请人工作单位近期 (一个月之内) 开具的在职证明。在职证明中须注明申请人的出行目的、

职位、薪水、申请 人是否获得工作单位的准假许可、假期长短，并确认申请人在此次旅行结

束后会返回原单位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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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还须提交所在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和英文翻译件。  

如申请人是在校学生，需出具由学校或大高等教育机构开具的包括申请人的出勤率、学制等

资料的在证明原件及学 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9. 银行帐户此前三至六个月的流水单（银行存款证明不被视为有效的资金证明）。若该商务访

问的旅行和住宿费用由  

所在公司支付，请提供公司账户流水单；若该商务访问的费用由申请人本人支付，请提供申

请人本人的银行账户流 水单。  

如申请人以投资目的前往塞浦路斯，须提供具有充分经济实力的证明。  

 

Copy from Cyprus Embassy website  (dated 14th August 2012) 

www.mfa.gov.cy/mfa/Embassies/Embassy_Beijing.nsf/All/B7D38FC59D19D7788825786D00006B50?Op

enDocument   


